第六十一届会议(1997年)*
第26号一般性意见：义务的延续性


1.
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中没有订立关于终止《公约》的任何规定，也没有关于废止或退出的规定。因此，终止、废止或退出《公约》的可能性必须根据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》所反映的国际习惯法有关规则来考虑。据此，除非可以断定缔约国原先打算认可废止或退出《公约》的可能性，或条约的性质包含了这样做的权利，否则不得废止或退出《公约》。

2.
《公约》第四十一条第2款许可一个缔约国提出适当的有关通知，撤回它对委员会审查国家间来文的权限的接受，但同时却没有任何规定准许废止或退出《公约》本身。这表明，《公约》的缔约各国并未认可废止的可能性，而且没有提到废止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于他们的疏忽。此外，经谈判后与《公约》同期通过的公约《任择议定书》准许缔约国废止议定书。另外，相比之下，比《公约》早一年通过的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》明确准许废止。因此，可以得出结论说，《公约》的起草者有意要排除废止的可能性。这一结论也可适用于第二项《任择议定书》，该议定书在起草过程中被有意省略了废止条款。

3.
此外，很显然，《公约》并非那种在性质上包含废止权利的条约。《公约》是与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》同时编纂和通过的，它以条约形式将《世界人权宣言》所载明的普遍人权编集成典。这三份文书常常被统称为“国际人权法案”。因此，《公约》没有条约通常所带有的临时性特点。人们通常将条约视作带有废止的权利，尽管条约没有在这方面作具体的规定。

4.
《公约》所载的各项权利属于在缔约国领土内生活的人民。人权事务委员会的长期做法表明它一贯认为，一旦人民在《公约》下获得人权保障，则此一保障即随领土转移并持续归他们所有，而不论缔约国政府是否更迭，包括解体成一个以上国家或国家继承或缔约国后来为剥夺《公约》所保障的权利而从事的任何行为。

5.
因此，委员会坚决认为，国际法不允许已批准或加入或已继承《公约》的国家废止或退出《公约》。

*	载于第A/53/40号文件，附件七。





